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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是实现“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 30周年。要切实保护
消费者权益，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
作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助推十堰
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守底线保安全，让消费者敢消费。深入
推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地落实，深化全要素
全环节智慧监管服务，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活
动。扎实开展校园食品安全集中整治，持续推进
食品生产“千企万坊”帮扶行动，实施餐饮质量安
全提升“百千万”行动。完成食品安全抽检 4批
次/千人以上、快检 10批次/千人以上。深入实施
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强化省市县三级系统联
动，强化行刑衔接，提高药品安全治理合力。加强

“两品一械”全生命周期动态监管，扩大抽检覆盖
面和抽检品种，强化网络监测和投诉举报闭环管
理。狠抓产品质量安全，推进“鄂品码”应用工作，
强化质量溯源和主体责任落实。统筹专项整治、
监督抽查、证后监管等举措，强化闭环监管，提高
问题发现率，消除质量安全风险。加大产品质量
抽检力度，拓宽风险信息收集渠道。优化特种设
备风险防控体系和应急保障体系，压实属地监管
责任，健全特种设备齐抓共管、多元共治体系。

——稳秩序优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持续
开展“铁拳”“双打”、扫黑除恶、扫黄打非、竞争执
法、打传规直、涉企违规收费治理、监管护棉等专
项行动。深入开展检验检测市场治理，重拳惩治
检测机构造假等突出问题。健全完善价格监管机
制，加强医疗卫生、教育、水电气暖等重点领域价
格监管，开展幼儿托育机构收费问题专项整治。
坚持广告导向监管，扎实开展防范和制止借主题
教育搞不当营商活动专项整治工作，聚焦医美、药
品、保健品、房地产、教育培训等民生领域开展专
项整治，严厉查处虚假违法广告。常态化开展加
油机、农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定量包装商品净含
量计量监督检查，严厉打击“短斤缺两”、计量作弊
等违法行为。

——激活力护发展，让消费者乐享高品质消
费。围绕十堰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要求，建
立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标准体系。开展对标达标质
量提升专项行动和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
升行动。优化完善培育机制，组织申报第二批“湖
北精品”，宣传推介首批“湖北精品”。深入开展知
识产权行政保护专项行动，完善知识产权调解、仲
裁、公证、维权援助组织，强化基层知识产权行政
执法队伍建设，严厉打击不法行为。围绕“放心消
费还是湖北”消费品牌，加快智慧消费维权拓展运
用。开展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健全新型消费领域
信用体系。完善 12315体系，建立服务支撑全局
的投诉举报处理体系。加强消费宣传教育，引导
理性消费、依法维权。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打好调
解、监管、执法“组合拳”，重点破解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提升打击侵权违法行为的精准性和有效
性。加强消费纠纷源头治理，完善消费争议多元
化解机制，推进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推动消费从
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

优化消费环境 激发消费活力
——写在第42个“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

十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方孝春

今天是第 42个“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中国消费者协会确定 2024年全国消协组织消费维

权年主题为“激发消费活力”。消费是市场活力的“主引擎”，是经济发展的“强动能”。强化市场监

管、促进消费公平、优化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活力，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始终在行动。

过去的一年，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市消
费者委员会及各成员单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作用，优
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系，履职尽责、担当
作为，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公平公正
的市场秩序作出了不懈努力。

——立足主责主业，提升工作效能。用
12315热线连接民心民意，持续畅通诉求受理
通道，加强与 12345热线、党风政风热线、网上
问政等平台的沟通联络，实现消费维权“7×24”
小时人工服务。全年12315平台受理消费者诉
求共计 73159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734.13万元，消费者咨询答复率100%，消费投
诉处理综合满意率97.33%。采取“每日进度督
办、每周动态分析、每月量化考评、每季抽查回
访、年度数据分析”的方式加大督导力度、强化
评估评比结果运用，2023年12315效能量化考
评位列全省前三。

——创新方式方法，完善健全机制。深入
推进在线消费纠纷解决机制（ODR）建设，推
动消费投诉处置关口前移。将 12315“五进”
社会消费维权网络由线下向线上拓展，促进消
费维权便利化。全市已建设 12315维权服务
站 187家，发展 ODR企业 188家。积极践行

“智慧监管”理念，推广“全国 12315移动工作
平台”，实现 12315移动快速处置工作机制，建
立云端调解室，实现投诉人、被投诉人及市场
监管部门网上调解，有力提升工作效能。充分
应用消费投诉信息公示系统，实现消费投诉全
量、集中公示，公示率 95%以上，在全省居前。
建立重点领域消费预警处置机制，推动企业履
行主体责任，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突出共建共治，优化消费环境。积极
开展“放心舒心消费在湖北”活动，发动我市行
业主管部门共建共创、协同推进，不断丰富放
心消费创建工作的形式和内涵。持续开展消
费维权“三进”服务活动，送消费知识进学校、
送咨询服务进企业、送计量服务进市场；拍摄

“消费知识小课堂”微视频 10期；开展“消费讲
堂”进校园活动 6次，现场接受消费咨询，普及
消费知识，抓好消费教育引导。同时，组织各
县市区局、基层监管所工作人员开展消费维权
业务培训，切实提升基层工作人员技能水平。

——强化市场监管，净化市场秩序。聚焦
民生关切，开展民生领域“铁拳行动”，全面加
强“三品一特”、价格、广告、打击传销、认证、计
量、知识产权执法，全年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6746件。深入开展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费专项
检查、涉企收费专项整治，以及网络市场监管
促安全保发展专项行动，共检查网站近万个，
督促网络交易平台删除违法商品信息 260
条。开展广告监测 6648条次，对智慧监管系
统派发的 57条涉嫌违法广告案件线索做到即
接即办、闭环管理。开展商品条码专项监督检
查，共检查 60家生产企业、34家商超零售店，
涉及商品条码 631项，现场处理 4家问题生产
企业。结合舆情热点，组织开展粮食领域计量
检查、集贸市场计量专项整治及电子计价秤市
场综合整治工作，规范市场计量秩序。在全省
率先推行“食品安全放心消费承诺码”，全市开
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1.21万批次、食用农产品
快检 4.05万批次。强化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管
力度，全市药械化监管频次达 1.59万家次，位
列全省第二。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健全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保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发
挥社会共治平台作用，汇聚各方面消费维权
力量，促进建立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新闻媒
体、广大消费者、企业主体等共同参与的消费
维权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努力开创消费维
权新局面。

——坚持民生导向，把消费者的需求作为
工作目标。消费涉及日常生活、关系千家万
户，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人民群
众在消费领域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是对“人民至上”
理念的生动践行，既要紧盯传统的“柴、米、油、
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又要关注“衣、
食、住、行”四大保障，更要着眼于新型的“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七大领域，努力营
造主动倾听消费者意见、满足消费者需求、让
消费者满意的消费环境。

——强化攻坚合力，把部门间的协作作为
关键举措。面对消费领域中的新业态、新模

式、新问题，要不断地提高敏锐度、敏感度和敏
捷度。消费者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以改善消
费条件、优化消费环境为主攻方向，创新维权
方式，提升维权效能，聚焦消费者的“急难愁
盼”问题，以更便捷高效的投诉处理、更深入有
力的消费监督、更坚决大胆的揭露批评、更有
益有效的提示警示，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助力消除消费痛点堵点难点，遏制不法经
营行为，增强消费者购买信心，激发消费活力，
释放消费潜能，凝聚社会共识，唱响经济发展
主旋律。

——发动社会力量，把志愿者的队伍作
为重要抓手。要进一步树立人人都是消费
者，人人都是维权志愿者的理念，充分发挥
消费者委员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紧紧依靠
社会力量，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动员社会
人士和企业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中，
促进完善消费者保护体制机制，多层次、多
领域、全方位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推动维
权共建，强化保护共责，实现成果共享，构
建消费者友好型消费环境，提升消费者获
得感，促进消费活力迸发，为高质量发展筑
牢基础。

建设放心消费环境 强力推进提振消费信心行动

营造共同缔造氛围 合力构建消费维权共治格局

释放消费升级潜能
奋力推动消费市场回暖向好


